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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 結論與建議  
     

9 2 1 大 地 震 的 劇 烈 撼 動 是 台 灣 近 百 年 所 罕 見 ，它 所 造 成 的 傷

亡也 是近 百 年 來 最 慘 重 的 。 學 校 在 遭 遇 到 如 此 重 大 的 災 害 時， 第

一 個 想 到 的 是「幸 好 發 生 在 晚 上 」，如 果 發 生 在 白 天，以 南 投 縣 國

中 小 學 所 遭 受 震 傷 的 程 度 來 看， 其 後 果 真 是 令 人 難 以 想 像。 地 震

之後 ，學 校 校 舍 傾 頹 ， 教 職 員 工 生 或 多 或 少 都 有 災 損 ， 學 校 立 即

面 臨 救 災 、 安 置 與 重 建 等 工 作， 對 學 校 的 行 政 工 作 來 說 是 不 折 不

扣的 沉 重 負 擔， 對 學 校 成 員 來 說 在 精 神 上 或 體 能 上 都 要 付 出 相 當

的 心 力， 對 學 校 氣 氛 與 組 織 文 化 會 有 一 定 的 衝 擊， 或 者 對 一 個 正

在 進 行 新 陳 代 謝 ，老 幹 換 新 枝 的 學 校 來 說， 或 許也 可 以 是 學 校 文

化 重 整 的 契 機。  

 

本 研 究 主 要 的 目 的，在 探 討（ 1）震 災 後 學 校 危 機 管 理 的 因 應

與 態 度；（ 2）瞭 解 成 員 參 與 學 校 事 務 及 互 動 的 情 形；（ 3）在 校 園

重 建 的 過 程 中， 學 校 成 員 或 社 區 所 扮 演 的 角 色；（ 4） 重 建 的 過 程

中， 學 校 成 員 的 各 項 經 驗 與 感 受 及 其 對 個 人 的 影 響 ， 以 做 為 學 校

未 來 災 害 事 件 危 機 管 理 、 應 變 與 復 原 的 參 考 。  

     

本 研 究 方 法 主 要 以 訪 談 學 校 校 長 與 四 位 老 師 ，繕 寫 成 訪 談 逐

字稿 ，並 從 其 訪 談 內 容 做 資 料 的 分 析 與 討 論 。 本 章 根 據 第 四 章 的

研 究 結 果 做 成 結 論， 並 提 供 若 干 建 議， 做為 學 校 危 機 管 理、 校 園

重 建 與 文 化 重 整 ， 以 及 未 來 研 究 者 的 參 考。  

 
 
 
 
 
 



921 震災後校園重建過程與經驗之研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五章   結論與建議  

 152 

第一節   結    論  

    本節 綜 合 研 究 問 題、研 究 結 果 與 討 論，將 研 究 結 論 臚 列 於 下 ： 

 
壹、震災後危機管理的因應與態度  

 

本 研 究 以 發 生 9 2 1 震 災 後 ， 學 校 危 機 管 理 的 因 應 與 態 度 為 研

究 對 象， 分 析領 導 者 第 一 時 間 的 應 變 措 施、 學 校 的 安 置 過 程 、 領

導 者 及 學 校 成 員 危 機 處 理 的 能 力 與 態 度 ，以 及 學 校 與 社 區 之 間 的

互 動 與 互 助 的 情 形， 有 以 下 幾 個 現 象：   

 

一 、 領 導 者 從 艱 困 中 迅 速 著 手 規 劃 救 災 、安 置 和 重 建 等 工 作  

    9 2 1 震 災 發 生 後， 校 長 的 因 應 措 施 是（ 1）巡 視 校 區 ；（ 2） 通

報 災 情；（ 3）思 考 及 規 劃 可 用 物 資 的 搶 救 和 學 生 復 課 措 施；（ 4）

調 查 學 校 教 職 員 工 生 災 損 情 形。  

 

校 長 及 總 務 主 任 每 天 都 去 學 校， 當 時 餘 震 不 斷， 交 通 不 便，

通 訊 全 無 ， 在 第 一 時 間 學 校 所 能 做 的 事 情 有 限， 包 括 要 聯 絡 教 師

及 清 查 學 生 狀 況 都 要 靠「 口 耳相 傳 」的 方 式 來 打 探 。 校 長 能 夠 在

最 短 的 時 間 內 掌 握 情 勢 ， 降 低 危 機 對 組 織 所 造 成 的 傷 害， 並 且 在

艱 困 的 環 境 中 表 現 得 臨 危 不 亂、 指 揮 若 定， 依 序 規 劃 災 後 的 一 切

救災 、安 置 和 重 建 等 工 作 。  

 

二 、 學校 災 後安 置 過 程 ， 積 極 、 人 性， 思 慮 周 詳  

    災 後 學 校 的 安 置 包 括 搶 救 物 資與安 置 學 生 。 在 搶 救 物 資 行 動

之前 ，領 導 者（校 長 ）先 說明 搶 救 原 則（ 1）由 學 校 成 員 判 斷 危 險

與否 ，可 救 不 可 救；（ 2） 不 勉 強 學 校 成 員 一 定 參 與；（ 3）不 要 讓

國 軍 直 接 進 入 危 樓 （ 他 們 也 只 是 別 人 的 小 孩 ）。搶 救 物 資 的 過 程

中， 大 家 同 心 協 力 ， 發 揮 創 意。 安 置 學 生 方 面 以 學 生 復 課 為 第 一

優先 ，其 次 是 在 校 的 生 活 安 置， 包 括 食（ 營 養 午 餐）、衣（ 學 生 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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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）、 住 （ 簡 易 教 室 防 熱） 及 育（ 教 學 及 學 生 活 動 ）， 第 三 是 學 生

心 理 輔 導 。  

 

學 校 在 安 排 成 員 搶 救 物 資 時 ，首 先 考 慮 其 安 全 性 ， 並 且 很 理

智 且 人 性 化 的 顧 慮 到 國 軍 的 安 全 ， 有 別 於 研 究 者 所 見 ，在 災 後 搶

救 現 場 大 小 事 都 一 定 要 由 軍 隊 中 年 輕 的 士 兵 來 處 理 。 這 所 學 校 積

極、 人性、 體 貼 與 關 照 的 心 ，可 見 一 斑 。  

 

災 難 發 生 之 後 ， 通 常 學 校 行 政 人 員 第 一 個 想 到 的 就 是 學 生 就

學 的 問 題 ， 除 了 少 數 學 生 會 到 外 縣 市 寄 讀 或 轉 學 之 外 ， 大 部 分 的

學 生 還 是 在 家 等 著 學 校 通 知 復 課 。 學 校 的 所 有 行 政 措 施 也 都 以 配

合 學 生 復 課 做 準 備。學 校 對 於 學 生 的 安 置 更 是 思 慮 周 詳，從 食（ 營

養 午 餐 ）、 衣（ 學 生 制 服 ）、 住（ 簡 易 教 室 防 熱 ） 及 育 （ 教 學 及 學

生 活 動 ），到 學 生 教 學 參 觀 與 心 理 輔 導，樣 樣 周 全 。不 僅 減 輕了 家

長 的 負 擔 ， 更 有 助 於 受 災 嚴 重 的 家 庭安 心 進 行 家 庭 重 建 的 工 作 。

除 了 學 校 儘 速 安 定 下 來 之 外 ，或 者 也 間 接 協 助 社 區 損 失 控 制 與 處

理， 迅 速 從 事 復 原 工 作。  

 

三 、 領 導 者 有 充 分 危 機 處 理 的 能 力， 學 校 成 員 多 循 指 示 行 事  

    本 研 究 結 果 校 長 的 行 政 歷 練 非 常 豐 富， 即 使 遭 此 巨 變， 校 長

依 然 能 夠 按 部 就 班 進 行 各 項 復 原 及 重 建 工 作 ， 首 先 校 長 能 先 掌 握

全局 ，其 次 是 人 性 關 懷 、 能 體 諒 教 師 的 需 求 ， 第 三 是 以 身 作 則 奮

力 搶 救 物 資 ，第 四 是 要 求 老 師 瞭 解 學 生 狀 況 。  

 

行 政 人 員 大 致 上 都 是 依 照 校 長 的 指 示， 先 成 立 行 政 運 作 中 心

（辦 公 室 ），各 處 室 建 置 各 項 需 求 設 備，提 供 行 政 與 教 學 使 用。其

次 為 搶 救 物 資， 同 時 進 行 學 生 災 損 清 查 及 教 職 員 工 聯 絡 與 關 懷 。

第 三 為學 生 復 課 的 各 項 準 備 ，以 及 同 時 進 行 重 建 規 劃 工 作。 一 般

行 政 人 員 的 自 我 調 適 都 非 常 好， 雖 然 有 短 暫 的 恐 懼 ， 但 是 在 投 入

工 作 之 後，也 就 慢 慢 淡 忘 或 者 苦 中 作 樂。倒 是 工 作 量 不 斷 的 增 加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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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 而 忽 略 了 對 重 建 部 分 的 關 心 與 主 動 參 與。  

 

其 他 成 員 彼 此 之 間 都 能 互 相 關 懷 和 協 助 ， 有 少 部 分 老 師 在 學

校 尚 未 要 求 老 師 清 查 學 生 狀 況 的 時 候， 就 已 經 掌 握 了 全 班 的 情

形。 有 一 位 老 師 有 行 為 少 許 異 常 的 現 象 ，有 少 數 老 師 會 抱 怨 校 長

要 求 老 師 清 查 學 生 狀 況 ， 大 部 分 的 老 師 多 能 依 循 校 長 或 行 政 人 員

的 指 示， 協 助 學 校 各 項 工 作 ，並 能 面 對 現 實 解 決 問 題 。 在 整 個 搶

救 復 原 或 重 建 的 工 作 過 程 中 ，學 校 成 員 的 個 別 差 異 其 實 很 大 ， 能

力 強 或 者 有 教育 責 任 概 念 的 成員 在 處 理 問 題 上 較 為 主 動 且有 步

驟、 有 計 畫 。比 較 多 的 老 師 是 一 個 口 令 ，一 個 動 作 。 領 導 者 無 法

從 學 校 成 員 中 獲 得 較 大 的 集 思 廣 益 的助 力時 ， 迫 使 領 導 者必 須 事

必 躬 親， 成 為獨 自 承 擔 災 後 重 建 的 重 責 大 任 。  

 

四 、 學 校 與 社 區 各 自 忙 於 救 災 與 重 建 工 作，社 區 無 暇 顧 及 學 校 ，

學 校 安 頓 學 生 ， 間 接 協 助 社 區  

學 校 當 時 要 掌 握 卅 餘 位 教 職 員 工 及 二 百 多 位 學 生 ， 又 要 進 行

學 校 各 項 安 置 工 作 與 校 園 規 劃， 負 荷 已 相 當 沉 重 。 相 對 的 社 區 的

災 情 重 於 學 校， 尤 其 是 人 員 傷 亡 的 部 分 ，鄉 公 所 及 村 辦 公 室 自 顧

不暇 ，本 身 救 災 的 各 項 需 求 短 缺 ， 無 力 關 懷 學 校 。 學 校 與 地 方 的

關 係 僅 在 於 活 動 中 心 存 放 鄉 公 所 的 賑 災 物 資 ， 以 及 老 師 們 到 各 村

尋 找 小 孩 的 時 候 有 民 眾 或 家 長 熱 心 告 知 而 已 ， 學 生 家 長 或 一 般 民

眾 會 來 學 校 的 很 少 。 學 校 救 災、 安 置 及 重 建 等 工 作 鮮 少 有 家 長 參

與， 包括 在 校 園 重 建 規 劃 中 ，擔 任 要 角 的地 方 首 長 ， 也 是 心 有 餘

而 力 不 足，倒 是 學 校 能 夠 盡 心 盡 力 安 頓 學 生，減 輕 家 長 許 多 負 擔 。 

 
貳、成員參與學校事務及互動的情形  

 

本 研 究 以 分 析 四 位 受 訪 談 的 老 師 經 歷 地 震 的 感 受 與 態 度 ， 以

及 學 校 成 員 參 與 學 校 的 事 務 與人 際 互 動 的 情 形，有 以 下 幾 個 現 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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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學 校 成 員 多 能 以 積 極 的 態 度 面對 變 遷， 自 我 檢 討 也 互 相 勉 勵  

    接受 訪 談 的 四 位 老 師 面 對 9 2 1 地 震 後 自 身 或 學 校 所 遭 遇 的 變

遷 都 有 不 同 的 反 應 與 想 法 ， 其 積 極 樂觀 的 態 度 ， 自 我 檢 討 與 互 相

勉 勵 的 精 神 可 從 其 接 受 訪 談 時 的 真 情 流 露 窺 見 一 斑 ， 茲 將 所 見 分

述 於 下：  

（一 ） A 老 師  

9 2 1 地 震 當 夜， A 老 師 從 台 北 上 完 教 育 學 程 的 課 程 返 回 南 投

途中 ，直 接 面 對 地 震 的 襲 擊 。租 屋 受損 ，立 即 面 臨 無 家 可 歸 的 窘

狀。 在 工 作 方 面 ， 因 為 新 到 任， 與 學 生 只相 處 三 週 ， 有 些 孩 子 還

不 認 識，內 心 十 分 擔 心，自 己 所 受 地 震 的 創 傷 也 沒 有 紓 解 的 途 徑 。

在 這 樣 內 外 交 迫 的 情 況 下， A 老 師 還 是 非 常 勇 敢 去 打 點 和 安 排 自

己 的 生 活 ， 並 利 用 各 種 方 法 聯 絡 和 了 解 學 生 的 情 況 或 安 撫 學 生 的

情緒 ，所 以 當 學 校 復 課 後 ， 所 有 轉 學 或 寄 讀 的 孩 子 全 都 回 來 了 。  

 

（二 ） B 老 師  

B 老 師 雖 然 調 適 得 很 好 ，也 認 為 雖 然 地 震 對 大 家 的 衝 擊 都 很

大， 也 慶 幸 大 家 能 活 著 ， 可 是 這 個 地 震 對 他 來 說 還 是 永 生 難 忘 。

現 在 對 生 活 的 看 法 是 活 著 就 好， 快 樂 最 重 要 ， 非 常 看 得 開、 想 得

開， 心 胸 也 跟 著 豁 然 開 朗。  

 

（三 ） C 老 師  

C 老 師 是 一 位 非 常 資 深 的 老 師，地 震 的 時 候 他 覺 得 自 己 被 嚇

到了 。看 見 與 自 己 幾 乎 同 年 齡 的 退 休老 師 在 震 災 中 罹 難，覺 得 非

常 難 過。 自 己 服 務 幾 十 年 的 學 校 毀 於 一 旦， 更 感 愁 傷 。 本 來 猶 豫

不決 ，不 知 該 退 休 與 否 ， 經 此 變 故 後， 覺 得 自 己 身 體 硬 朗， 更 有

責 任 及 義 務 繼 續 維 護 新 學 校 。  

 

（四 ） D 老 師  

D 老 師 是 在 一 、 二 週 之 後 才 與 學 校 聯 絡 ， 回 學 校 途 中 沿 途 所

見 慘 況，讓 他 感 傷 落 淚。非 常 自 責 自 己 沒 有 主 動 連 絡 和 關 懷 學 生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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瞭 解 學 生 的 狀 況 。 回 到 學 校 之 後 內 心 的 悸 動 與 惆 悵 ， 那 種 令 他 感

受 非 常 深 刻 的 情 緒 ， 現 在 重 新 回 想 起 來 時， 那 種 感 覺 還 在， 可 是

只 能 意 會 不 能 言 傳 了， 他 很 後 悔 當 時 沒 有 立 即 紀 錄 下 來 。  

 

研 究 者 進 行 訪 談 的 時 候，可 以 感 覺 得 到 受 訪 談 的 老 師 都 非 常

真 實 的 表 達 自 己 在 地 震 當 時 及 以 後 內 心 很 直 接 的 感 受 ， 尤 其 是 地

震 之 後 學 校 同 仁 之 間 相 見 或 老 師 見 到 學 生 那 種 恍 若 隔 世 ，彼 此 都

留 下 眼 淚 來 的 感 動 ， 以 及 老 師 回 憶 或 檢 討 自 己 對 工 作 的 投 入 或 遲

滯， 都 見 真 情 流 露 ， 也 可 以 看 見 他 們 對 學 校 與 教 育 工 作 的 深 情。

在 研 究 者 問 及 其 他 成 員 的 行 為 表 現 時， 受 訪 談 的 老 師 表 示， 學 校

成 員 在 震 災 後 多 能 立 即 一 面 處 理 自 己 的 私 務 ， 一 面 投 入 團 隊 當

中， 協 助 學 校 進 行 復 原 及 重 建 的 工 作。  

 

在 組 織 團 隊 當 中 每 一 個 人 面 對 問 題 的 態 度 與 處 理 事 情 的 方 式

都 有 不 同 ， 有 的 人 以 非 常 樂 觀 的 心 情 坦 然 接 受 ， 有 的 人 以 積 極 的

態 度 處 理 事 情， 有 的 人 對 生 命 的 意 義 有 另 外 一 種 詮 釋 ， 也 有 人 一

下 子 無 法 接 受 事 實 ， 而 用 逃 避 的 方 式 面 對 問 題 。 團 隊 中 的 成 員 形

形 色 色 的 表 現， 也 讓 我 們 瞭 解 每 一 位 成 員 面 對 重 大 變 遷 時 的 反 應

與 調 適。 從 研 究 者 走 訪 該 校 及 訪 談 教 師 的 過 程 中， 可 以 發 現 這 所

學 校 的 成 員 對 於 變 遷 多 能 很 快 反 應 過來 ，並 且 作 最 好 的 自 我 調 適

後， 立即 投 入 復 原 與 重 建 的 行 列 。  

 

二 、 成 員 參 與 學 校 事 務 有 積 極、 有 冷 漠 ，震 災 前 後 新 陳 代 謝， 部

分 老 師 與 組 織 疏 離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 學 校 成 員 在 震 災 後 ， 參 與 學 校 事 務 及 人 際 互 動

之 間 的 關 係 ，因 受 訪 談 老 師 所 看 的 面 向 不 同 ， 而 有 顯 著 不 同 的 看

法， 大 致 可 分 為（ 1）危 難 中 彼 此 關 懷 與 扶 持；（ 2）部 分 成 員 對 學

校 事 務 關 心 不 足 ；（ 3） 部 分 老 師 主 動 積 極；（ 4） 新 舊 交 替 銜 接 斷

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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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謂「 愛 人 者 人 恆 愛 之 」，有 些 老 師 很 會 招 呼 別 人，對 人 常 常

噓 寒 問 暖 。震 災 之 後，當 然「 依 然 故 我 」，被 寒 喧 問 好 的 人，也 會

予 以 回 報 ， 在 他 看 來 老 師 彼 此 之 間 真可 以「 危 難 中 見 真 情」。  

 

但是 受 訪 談 的 老 師共 同 認 為 ，少 數 成 員 對 學 校 的 隸 屬 感 與 向

心 力 不 足 ， 所 以 對 學 校 的 工 作 並 不 是 這 麼 熱 心 投 入 ， 相 對 的 有 些

老 師 基 於 對 學 校 的 感 情 或 者 責 任 ， 而 非 常 主 動 且 積 極 的 協 助 學 校

各 項 工 作 。 在 這 之 間 有 受 訪 談 的 年 輕 老 師表 示 ， 資 深 的 老 師 對 學

校 有 感 情 ， 投 入 較 多 ， 年 輕 的 老 師 站 在 一 邊 ， 不 知 道 要 做 什 麼 。

也 有 資 深 的 老 師 說 ， 年 輕 的 老 師 比 較 認 真 願 意 投 入 工 作 ，尤 其 女

老 師 的 表 現 比 男 老 師 好 ， 反 而 資 深 的 老 師 袖 手 旁 觀 、 靜 觀 其 變 。

所以 ，綜 合 以 上 的 說 法， 在 團 隊 當 中 有 少 數 資 深 男 老 師 及 年 輕 男

老師 ，沒 有 積 極 投 入 ， 看 起 來 似 乎 女 老 師 比 較 投 入 。  

 

學 校 剛 好 在 9 2 1 地 震 前 後處 於 新 陳 代 謝 、 新 舊 交 替 時 期 ，校

長 的 辦 學 理 念 與 領 導 方 式 及 兼 行 政 工 作 的 老 師 承 上 啟 下 的 機 制 未

能及 時制 度 化。 因 此 ， 當 老 師 說 出 「我 覺 得 年 紀 大 的 人 投 入 的 比

較多 ，年 輕 的 人 與 組 織 較 疏 離， 也 沒 有 得 到 關 懷 或 指 示 ，所 以 也

不 知 道 自 己 要 做 什 麼 ？ 」 這 樣 的 話 時， 頗 耐 人 尋 味， 也 值 得 經 營

學 校 者 警 惕 。這 可 能 和 學 校 在 危 機 管 理 的 系 統 規 劃 中 ， 未 能 落 實

嚴 密 組 織 ， 或 小 組 分 工， 並 賦予 明 確 的 個 別 任 務 有 關 。  

 

參、校 園規劃過程中成員或社區的角色  
 

本 研 究 就 校 園 規 劃過 程 中 成 員 或 社 區 的 角 色 為研 究 對象 ， 分

析學 校 與 建 築 師 及 援 建 單 位 的 互 動 情 形 、學 校 成 員 或 社 區 意 見 的

參 與 情 形 、 重 建 藍 圖 設 計 定 案 的 過 程， 以 及 工 程 完 工 後 ，學 校 成

員 的 態 度 與 思 維 ， 有 下 列 幾 個 現 象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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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建 築 師 及 援 建 單 位對 於 學 校 所 提 建 議 多 能 列 入 規 劃 付 諸 實 現  

校 長 提 出 的 九 點 建議（ 1）重 視 建 築 設 計，維 護 校 園 安 全（ 2）

與 社 區 資 源 共 享，希 望 用 綠 籬 當 圍 牆（ 3）校 園 規 劃 教 學 區 與 活 動

區， 使 其 動 靜 分 開（ 4）善 加 利 用 校 園 內 良 好 的 通 風 與 採 光（ 5）

規 劃 童 軍 露 營 區 及 觀 星 丘（ 6）校 門 口 立 經 緯 度 地 標（ 7）校 園 種

植 本 土 植 物 （肖 楠 、 無 患 子 （ B a- V）、 苦令）（ 8） 設 置 廣 播 電 臺

（ 9）發 展 獨 輪 車 與 童 軍 社 團。建 築 師 及 援 建 單 位 在 校 園 規 劃 協 商

時， 就 校 長 所 提 出 來 九 點 規 劃 建 議，大 部 分 都 有 接 受 ， 並 付 諸 實

現， 例 如，（ 1）為 維 護 學 生 安 全 ，牆 基 部 分 用「削 角 」、柱 子 用 圓

的 及 走 廊 用 止 滑 路 面 等 ， 建 築 師 與 援 建 單 位 都 非 常 同 意；（ 2） 以

視 聽 教 室 為 電 台 基 地 、 善 加 利 用 校 園 內 良 好 的 通 風 與 採 光、 校 園

規 劃 教 學 區 與 活 動 區 ， 使 其 動 靜 分 開， 以 及 觀 星 丘 及 經 緯 度 地 標

等， 如 今 則 成 為 學 校 的 建 築 特 色 。 幾 項 無 法 實 現 的 如 用 綠 籬 當 圍

牆，援 建 單 位 限 於 經 費未 能 如 願；（ 2）童 軍 露 營 區 暫 時 尚 無 規 劃 ；

（ 3）獨 輪 車 因 學 校 師 資 異 動 沒 有 再 作 規 劃；（ 4）校 園 種 植 本 土 植

物， 因 援 建 單 位 另 有 主 張 而 未 能 如 願。  

     

二 、 慈 濟 援 建成 員 安 心 ，成 員 或 社 區幾 乎 沒 有 參 與 校 園 規 劃  

根 據 研 究 的 結 果 瞭 解 ，學 校 成 員（ 1）對 於 慈 濟 能 援 建自 己 的

學 校 都 抱 持 著 非 常 安 心 、 開 心 與 期 待 的 心 情 ；（ 2） 教 師 幾 乎 沒 有

機 會 參 與 校 園 重 建 的 規 劃；（ 3） 部 分 教 師 沒 有 參 與 的 意 願。 社 區

也僅 對 校 門 口 的 位 置 及 運 動 場 的 大 小 有 的 意 見， 一 則 以 風 水 為 考

量， 一 則 希 望 保 持 有 4 0 0 公 尺 跑 道 的 運 動 場 而 已。 對 於 其 他 方 面

則不 太 關 心 。  

 

三 、 重 建 藍 圖 定 案 的 過 程 學 校有 迫 於 現 實 的 無 奈 ， 以 及 對操 場 跑

道 長 度 不 同 意 見 的 爭 議  

    從 訪 談 老 師 的 一 致 看 法 中 瞭 解 到 重 建 藍 圖 從 設 計 到 定 案 的 過

程中，有 兩 種 感 受 是 讓 老 師 記 憶 深 刻 的（ 1）校 長 有 迫 於 現 實 的 無

奈；（ 2） 操 場 由 4 0 0 公 尺 跑 道 改 為 2 0 0 公 尺 跑 道 所 產 生 的 爭 議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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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 兩 項 是 每 位 受 訪 談 的 老 師 都 提 到 的 問 題。 茲 將 教 師 的 感 受 說 明

如下 ：  

（ 一 ）校 長 有 迫 於 現 實 的 無 奈  

有 一 位 老 師 說：「重 建 過 程 中 老 師 參 與 的 非 常 少。學 校 重 建

的 配 置、 規 劃， 教 師 完 全 沒 有 參 與 。 有 些 老 師 也 不 願 意 提 供 意

見，有 些 老 師 會 覺 得 提 供 意 見 到 後 來 也 會 不 了 了 之。」。也 有 老

師 認 為：「建 築 師 有 建 築 師 的 堅 持，慈 濟 有 慈 濟 的 堅 持 ，校 長 可

能 比 較 隨 和 ，既 然 他 們 堅 持 ， 就 放 手 讓 他 們 去 吧 ！ 」 從 教 室 的

分 配 、專 科 教 室 的分 布 、設 備 的 配 置 等 問題 ，老 師 們 能 很 明 顯

的 感 受 到 校 長 的 無 奈 和 無 力 。 至 於 教 師 參 與 校 園 規 劃 的 情 形，

受 訪 談 的 老 師 認 為， 老 師 之 間 也 會 有 人 反 應 ，為 什 麼 他 們 都 沒

有 被 徵 詢 。 一 旦 要 老 師 們 提 出 意 見 的 時 候， 他 們 可 能 沒 什 麼 意

見 ， 可 是 當 他 們 發 現 工 程 完 工 之 後 與 他 們 所 期 望 的 有 明 顯 的 差

距 ， 這 時 怨 言 四 起， 校 長 必 須 直 接 面 對 成 員 的 不 滿 。  

 

（二）操 場 由 4 0 0 公 尺 跑 道 改 為 2 0 0 公 尺 跑 道 引 起 不 同 的 意 見  

受 訪 談 的 老 師 提 到 在 校 園 重 建 規 劃 時， 將 只 有 少 許 損 壞 的 操

場 重 新 整 建 ，把 原 有 的 4 0 0 公 尺 標 準 跑 道 改 為 2 0 0 公 尺 ，遷 移

及 重 建 腹 地 中 完 好 的 球 場 而 引 起（ 1）學 校 成 員 反 彈，社 區 反 對；

（ 2）部 分 教 師 認 為 沒 有 意 義 的 重 建，造 成 雙 重 浪 費。研 究 者 也

曾 經 詢 問 校 長， 校 長 表 示 學 校 學 生 數 不 多， 且 每 一 位 學 生 的 活

動 空 間 大 約 有 6 7 平 方 公 尺 已 經 足 夠，所 以 學 校 在 規 劃 之 初 就 有

計 畫 的 規 劃 童 軍 營 區 及 配 合 童 軍 活 動 的 一 些 設 施 。  

 

      有 老 師 從 校 長 的 任 期 來 考 量，認 為 學 校 發 展 的 單 項 特 色 不

一 定 每 一 位 接 任 的 校 長 都 有 興 趣 持 續 發 展。 若 以 借 用 場 地 的 方

式 來 辦 理 活 動， 學 校 的 老 師 也 不 一 定 願 意 支 援。 另 外 有 一 位 老

師 描 述 說：「 他 們 為 了 這 件 事 情 鬧 得 很 不 愉 快，敢 講 的 人 會 當 面

講，不 敢 講 的 人 就 在 背 後 抱 怨。目 前，童 軍 營 地 也 還 沒 有 完 成，

跑道已經變成 200 公尺了。」。似乎也為這個爭議劃下了一個無奈的句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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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工 程 完 工 後 ， 學 校 成 員 有 少 許 批 評 ，有 較 多 的 感 恩 ，也 深 刻

體 認 到 老 師 應 該 主 動 參 與 校 園 規 劃  

藍 圖 定 案 與 工 程 進 行 中 時， 學 校 成 員 的 滿 意 度 其 實 很 高 ， 一

則 以 援 建 單 位 是 慈 濟 ， 很 讓 人 放 心 與 信 任。 一 則 以 對 建 築 師 的 專

業 及 校 長 理 念 的 信 賴 。 但 是 等 到 校 舍 完 工 之 後 ， 使 用 者 （教 職 員

工生 ）才 發 現 教 室 配 置 不 佳、設 備 不 當、設 計 不 良 … … 等 等 問 題。

學 校 成 員 這 時 才 警 覺 到 當 時 沒 有 積 極 主 動 關 心 和 參 與 校 舍 規 劃 的

「不 應 該 」。尤 其 是 把 只 有 少 許 損 傷 的 4 0 0 公 尺 標 準 跑 道 的 運 動

場，改 成 2 0 0 公 尺 及 遷 移 和 重 建 腹地 的 球 場，不 僅 老 師 覺 得 不 妥 ，

以 為 浪 費 國 家 資 源 ， 社 區 也 因 為 失 去 平 日 運 動 及 舉 辦 大 型 活 動 的

地 方 而 深 表 可 惜 與 不 滿。 尤 其 是 這 個 4 0 0 公 尺 標 準 運 動 場 是 當 年

社 區 費 盡 心 力， 極 力 爭 取 ， 而 且 斥 資 1 千 萬 興 建 完 成， 基 地 及 排

水 施 工 都 非 常 標 準 與 精 良 。其實 ， 以 偏 遠 地 區 來 說 ， 4 0 0 公 尺 標

準 運 動 場 可 以 是 社 區 運 動 會 及 大 型 活 動 的 當 然 場 地 外 ， 也 可 以 是

天 然 災 害 時 救 災 中 心 或 直 昇 機 或 運 輸 機 起 降 的 據 點 。 輕 易 廢 棄 大

小 標 準 的 運 動 場 ， 也 是 此 次 南 投 縣 校 園 重 建 中 一 個 非 常 特 別 的 現

象。 無 論 如 何， 對 於 援 建 單 位所 付 出 的 心力 ， 學 校 的 成 員 十 分 感

激。 對 於 整 個 校 舍 規 劃 與 重 建 的 過 程， 學 校 成 員 比 較 懊 惱 的 是 未

能 主 動 積 極 的 參 與 校 園 規 劃 或 者 提 供 一 些 意 見。  

 

綜 合 而 論， 由 於 重 建 規 劃 的 時 間 過 於 緊 促， 學 校 內 部 討 論 的

時 間 有 限 。 而 學 校 成 員 參 與 校 園 重 建 工 作 又 多 半 處 於 被 動 狀 態，

有 些 教 師 認 為 自 己 不 懂 建 築 ，對 校 園 如 何 規 劃 沒 有 意 見 ；有 些 教

師 沒 有 參 與 的 意 願 ； 有 些 教 師 不 知 道 自 己 可 以 參 與 校 園 規 劃 。 學

校 與 建 築 師 及 援 建 單 位 的 互 動 過 程，校 長 會 將 學 校 對 校 園 規 劃 的

需 求 與 理 想 告 知 建 築 師 及 援 建 單 位，學 校 的 需 求 與 理 想 ，大 部 分

都 有 付 諸 實 現。 因 此 ， 當 時 的 校 園 規 劃 以 校 長 與 建 築 師 及 援 建 單

位 的 討 論 為 主， 並 尊 重 建 築 師 在 藍 圖 設 計 與 校 園 規 劃 的 專 業 考

量， 以 及 援 建 單 位 的 意 見 與 作 法 。 校 長 在 當 時 與 慈 濟 及 建 築 師 協

商 校 園 規 劃 的 時 候 ， 有 一 定 的 理 想 ，建 築 師 與 援 建 單 位 也 有 一 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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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堅 持， 三 方 面 透 過 不 斷 的 協 調 與 研 商 ，礙 於 時 間 的 急 迫 與 經 費

不足 ，以 及 建 築 安 全、 美 觀 … 等 等 的 考 量， 而 有 所 取 捨。 結 果 校

長 介 於 建 築 師 與 援 建 單 位 和 學 校 成 員 之 間， 所 承 受 的 壓 力 與 痛 苦

可 想 而 知 。 根 據 了 解 當 時 社 區 亦 正 忙 於 重 建 工 作 ， 對 學 校 重 建 幾

乎 無 暇 顧 及 。  

 

很 顯 然 ， 在 校 園 規 劃 時 期， 如 果 學 校 能 召 集 各 處 室 主 管 、 教

師 代 表、 學 生 家 長 代 表 、 社 區 民 眾 代 表 、專 家 學 者 及 其 它 相 關 人

士 組 織「 校 園 規 劃 小 組」，對 學 校 在 校 園 規 劃 的 過 程 中 有 集 思 廣 益

的 助 益， 也 因 為 有 相 關 人 員 的 參 與，對 於 規 劃 過 程 的 投 入 與 瞭 解

也 有 助 於 日 後 使 用 者 對 建 築 物 不 滿 意 時 ，相 關 人 員 可 以 提 出 當 時

過 程 及 用 意 。在 校 園 規 劃 的 過 程 中，教 師 參 與 這 一 點 或 許 是 領 導

者 無 論 如 何 都要 特 別 堅 持 與 在 意 的 地 方 。  
 
肆、成員經驗與感受及其對個人的影響  

 

本 研 究 從 學 校 成 員 的 經 驗 與 感 受 及 對 個 人 的 影 響 其 六 個 面 向

（ 1） 世 事 無 常 ， 轉 念 最 重 要 ；（ 2） 學 生 復 原 得 比 想 像 快 速；（ 3）

學 生 感 恩 惜 福 的 情 懷 有 待 陶 冶；（ 4）慈 濟 志 工 心 靈 輔 導助 益 深遠；

（ 5）對 工 作 的 深 層 認 知 與 期 許；（ 6）影 響 個 人 生 涯 規 劃 ，予 以 分

析， 有 以 下 幾 個 現 象 ：  

 

一 、 部分 學 校 成 員 感 受 挫 折 容 忍 度 增 強 ，人 生 豁 然 開 朗  

在 遭 遇 9 2 1 重 大 災 害 後 ， 很 多 人 在 性 情 與 人 生 觀 上 有 所 改

變，（ 1） 可 能 對 事 情 的 看 法 會 比 較 豁 達 ，認 為 凡 事 只 存 於 一 念 之

間， 人 生 苦 短， 不 要 再 自 找 苦 吃 ；（ 2） 老 師 認 為 很 多 事 情 人 是 無

力 抵 抗 的 ， 人 在 不 安 定 的 環 境 中 顯 得 更 渺 小 與 孤 獨 ， 要 知 福、 惜

福才 是 最 重 要；（ 3） 有 老 師 受 慈 濟 的 影 響，認 為 他 們 無 怨 無 悔 的

付 出 很 多 ， 但 是 仍 然 有 人 批 評 他 們，自 己 的 挫 折 與 他 們 比 起 來 就

不 算 什 麼 了 。學 校 成 員 在 經 歷 這 樣 的 災 害 衝 擊 後， 有 極 少 數 的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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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 要 長 時 間 來 調 適 恐 懼 的 心 情。 大 部 分 的 人 對 生 命 的 態 度、 對 生

活 的 看 法 ， 以及 待 人 處 事 都 會 因 為 經 過 重 重 環 境 的 磨 難， 而 有 比

較 積 極 而 正 向的 思 維 與 行 為 表現 。  

     

二 、 教 師 體 認 到 ， 當 孩 子 最 基 本 的 生 理 、安 全 、 愛 與 隸 屬 的 需 求

得 到 滿 足 後 ， 孩 子 適 應 環 境 的 能 力 是 無 可 限 量 的  

身 為 師 長 的 人 對 經 歷 災 害 的 孩 子 ， 多 有 寵 愛 與 補 償 的 心 理 ，

或 者 以 為 孩 子 可 能 在 心 靈 上 受 創 很 深， 需 要 作 長 期 的 心 理 輔 導 。

當然 ，不 可 諱 言 ， 有 些 小 孩 還 是 有 地 震 症 候 群 ，需 要 長 期 追 蹤 輔

導。 但是 ， 根 據 老 師 每 天 與 孩 子 相 處 及 所 見 所 聞 都 證 實， 其 實 孩

子 恢 復 得 很 快， 他 們 並 不 像 大 人 們 想 像 的 脆 弱 。這 種 現 象 通 常 也

可 以 從 觀 察 發 生 地 震 時 ， 大 人 跑 得 比 小 孩 快 ， 叫 得 比 小 孩 淒 厲 ，

小 孩 之 所 以 恐 慌 不 是 害 怕 地 震， 而 是 被 大 人 的 驚 恐 與 淒 厲 的 叫 聲

嚇 著 了，可 以 見 其 端 倪。 所謂「 初 生 之 犢 不 為 虎」，一 般 而 言， 孩

子 的 需 求 或 慾 望 較 低 ， 思 考 問 題 比 較 短 捷， 感 情 比 較 直 接 ，所 以

來 得 快， 去 得也 快 。 孩 子 的 成 長 伴 隨 著 不 斷 的 試 探 、 模 索 與 自 我

調整 ，因 此 ，大 人 必 須 正 視 ，當 孩 子 最 基 本 的 生 理 、 安 全 、愛 與

隸 屬 的 需 求 得 到 滿 足 後 ， 孩 子 適 應 環 境 的 能 力 是 無 可 限 量 的。 況

且「 時 間 會 沖 淡 一 切」，在 孩 子 自 我 調 適 的 過 程 中 ，時 間 也 扮 演 了

最 好 的 治 療 師 的 角 色 。  

     

三 、 老 師 積 極 帶 領 ， 喚 起 孩 子 感 恩 與 回 饋 的 心  

當 慈 濟 剛 開 始 帶 活 動 的 時 候 ，給 人 的 刻 板 印 象 認 為 與 宗 教 的

傳 道 有 關 ， 經 過 老 師 的 解 釋 與 鼓 勵 之 後 ，學 生 慢 慢 地 接 受 人 生 另

一 種 啟 發 。 可 是 當 捐 贈 物 品 接 二 連 三 的 進 來 之 後， 孩 子 拿 得 理 所

當然 ，甚 至 開 始 抱 怨 東 西 不 好， 不 是 自 己 預 期 的 那 種 或 者 不 是 有

牌號 的 時 候，學 生 的 心 中 已 經 看 不 見 惜 福 與 感 恩，更 遑 論 回 饋 了 。

老 師 覺 得 事 態 嚴 重，整 個 善 意 賑 災 的 結 果，反 而 使 得 孩 子 只 知「 取 」

不會「 捨」，背 離 了 知 恩 圖 報、飲 水 思 源 的 情 懷，這 是 教 育 人 所 不

願 看 到 的 。 因此 ， 老 師 發 起 小 樸 滿 計 畫 ，希 望 喚 起 孩 子 感 恩 與 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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饋 的 心。 災 後， 教 師 要 更 用 心 觀 察 孩 子 人格 的 陶冶 與 養 成 ，學 生

適 應 環 境 後 的 生 活 教 育 與 情 意 教 育 是 最 紮 實 的 心 理 輔 導。  

 

四 、 教 師 從 慈 濟 活 動 中 學 習 多 元 的 教 學 觀， 學 生 從 參 與 活 動 建 立

自 信  

    慈 濟 引 進 的 活 動 激 發 老 師 另 一 面 向 的 思 考 與 教 學 的 創 意 空

間。 學 生 除 了 參 加 慈 濟 的 活 動 外 ， 老 師 也 積 極 運 用 九 年 一 貫 課 程

的 試 辦 經 費 舉 辦 各 項 活 動 ， 鼓 勵 學 生 參 與 規 劃 與 推 動 ， 並 上 台 表

演 或 發 表 。 從 中 訓 練 學 生 組 織、 規 劃、 執行 與 表 達 的 能 力。 整 個

學 校 的 教 師 文 化 ， 也 多 少 受 到 慈 濟 活 動 的 刺 激 而 變 得 活 潑 與 多

元， 學 生 也 在 活 動 中 獲 得 較 多 的 自 信學 習 與 成 長。 所 以 ， 袪 除 宗

教 外 衣 的 慈 濟 活 動 引 進 學 校 之 後 ， 確實 能引 起 學 校 成 員 另 一 類 的

思維 ，學 生 的 柔 軟 心 、 謙 卑 心、 自 信 心 與 樂 於 分享 的 情 懷 會 在 活

動 中 自 然 發 酵。  

 

五 、 部分 教 師 從 校 舍 配 置 不 當， 驚 覺 自 己 未 能 主 動 積 極 參 與 校 園

規 劃 工 作 是 錯 誤 的 行 為，對 工 作 有 更深 層 的 認 知 與 期 許  

    學 校 重 建 工 程 完 工 後 ， 部 分 教 師才 發 現 自 己 未 能 主 動 積 極 參

與 校 園 重 建 規 劃 工 作 是 錯 誤 的 行 為。也 有老 師 認為 ， 當 時 應 該 組

織「 委 員 會 」，校 長 就 不 需 要 一 個 人 承 擔 大 家 的 不 滿 與 怨 言。部 分

老 師 終 於 在 最 後 看 見 了 自 己 的 職 責，也 看 見 自 己 在 學 校 裡 可 以 扮

演 的 角 色 ， 不 是 怨 天 尤 人， 而是 應 該反 求 諸 己 ， 對 自 己 的 工 作 也

有 更 深 一 層 的 認 知 與 期 許。 尤 其 是 在 新 舊 世 代 交 替 ， 組 織 文 化 呈

現 青 黃 不 接 的 時 候， 校 長 可 以 帶 領 老師 們親 近 及 提 攜 新 進 老 師 ，

讓 他 們 在 這 條 漫 漫 教 育 道 路 上 得 到 好 的 啟 蒙 ， 也 同 時 可 以 經 營 新

的 學 校 氣 氛 與 組 織 文 化 。  

 

老師 對 學 校 事 務 選 擇 性 或 被 動 的 知 道， 或 者 以 不 關 我 的 事 或

漠 不 關 心 的 態 度，這 是 教 育 改 革 一 直 在 推「 由 下 而 上」（b o t t o m- u p）

不 能 成 功 的 關 鍵 因 素 ， 也 是 國 中 教 育 一 直 由 國 中 體 制 以 外 的 人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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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 革 國 中 教 育，最 可 悲 的 地 方。或 者 教 育 改 革 能 夠 將「由 下 而 上 」

（ b o t t o m  u p）， 改 成「 由 教 師 出 發 」（ T e a c h e r s  s t a r t） 撇 去 上、 下

之 分 比 較 體 貼， 也 比 較 實 際 ，只 要 教 師 在 教 育 的 專 業 領 域 上， 有

更 多 的 驚 覺 與 自 主 ， 相 信 「 以 學 生 為中 心」 的 教 育 改 革 將 指 日 可

待。  

 

六 、 改變 生 涯 規 劃 ， 或 回 歸 故 里 侍 奉 雙 親， 或 繼 續 教 職 作育 英 才  

有 老 師 因 為 地 震 的 關 係， 搬 回 老 家 陪 伴 年 邁 的 雙 親，打 消 在

好 山 好 水 的 南 投 縣 定 居 下 來 的 念 頭。雖 然 他 還 是 喜 歡 這 裡， 也 假

想 自 己 重 新 來 過 要 怎 麼 做 ， 儘管 不 可 能 再 回 來 了 ，但 是 在 教 育 工

作 上 更 深 一 層 的 探 討 與 認 知 ，對 他 未 來 的 工 作 有 一 定 的 助 益 。  

 

另 外 一 位 屆 齡 5 5 歲 本 來 想 要 退 休 的 老 師，也 因 為 重 建 工 程 還

有 許 多 地 方 有 待 改 善 ， 一 種 對 學 校 久 久 綿 綿 的 感 情 ， 他 決 定 再 拼

1 0 年 ， 把 他 人 生 中 更 黃 金 的 歲 月 留 給 這 所 學 校 。  

 

人 是 感 情 的 動 物 ，對 於 自 己 曾 經 用 生 命 愛 過，真 誠 付 出 的 地

方， 總 是 有 一 種 難 離 難 分 的 感 情 。 震 災 之 後 ， 有 人 因 為 家 庭 因 素

選 擇 離 開 ， 但 是 心 還 在 懸 念 著， 難 以 忘 情。 有 人 願 意 繼 續 奮 鬥，

用 自 己 粹 練 過 的 感 情 ， 以 及 重 新 燃 起 的 熱 忱 ， 發 展 明 天 更 精 緻 的

教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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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  建   議  

 

    以 下 根 據 文 獻 探 討 及 本 研 究 的 發 現 ，提 出 若 干 建 議 ，以 供 相

關 機 關、 學 校 行 政 人 員 、 教 師 及 未 來 相 關 研 究 之 參 考。  

 

壹、對相關機關及學校建議  
     

以下 幾 點 對 相 關 機 關 及 學 校 的 建 議 ，期 望 對 未 來 災 害 處 理、

校 園 重 建 與 社 區 成 長 和 互 動 有 所 幫 助。  

 

一 、 校 園 重 建 規 劃 方 面  

（ 一 ）教 育 主 管 機 關 需 要 擔 任 援 建 單 位 、建 築 師 與 學 校 之 間 權

衡 的 角 色  

      教 育 主 管 機 關 除 了 積 極 掌 握 學 校 各 方 面 重 建 的 進 度 之 外，

在 學 校 校 園 重 建 規 劃 的 過 程 中 ， 需 要 擔 任 權 衡 的 角 色， 協 調 與

溝 通 援 建 單 位、 建 築 師 與 學 校 之 間 所 產 生 意 識 上 的 差 距 。並 引

導 援 建 單 位 與 建 築 師 ， 重視 學 校 特 殊 的 需 求 、地 方 社 區 的 文 化

生 態 及 學 校 長 遠 的 發 展 性， 回 歸 到 教 育 專 業 的 需 求 面 上 ，以 提

供 最 適 切 的 教 育 建 築 。  

 

（ 二 ）鄉 公 所 需 要 付 出 一 定 的 注 意 、 關 心、 提 供 意 見 與 需 求 ，

達 成 資 源 共 享， 為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奠 定 基 礎  

       雖 然 學 校 在 體 制 上 直 屬 縣 政 府，但 是 與 鄉 公 所 卻 有 非 常 密

切 的 夥 伴 關 係， 學 校 參 與 社 區 活 動 ， 社 區 參 與 學 校 活 動 ，彼 此

之 間 本 來 就 存 在 著 相 輔 相 成 、 相 得 益 彰 的 關 係。 震 災 後 的 重 建

過 程 中， 由 於 鄉 公 所 深 受 重 創 ， 可 以 提 供 給 學 校 的 支 援 有 限，

可 以 諒 解 。 但 是 在 校 園 建 築 重 新 規 劃 時 期， 鄉 公 所 多 少 都 要 付

出 一 些 注 意 與 關 心， 提 供 學 校 地 方 的 意 見 與 需 求 ， 才 能 促 進 實

現 學 校 為 地 方 人 文 薈 萃 的 中 心 ，達 成 資 源 共 享 的 理 想， 為 社 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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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 體 營 造 奠 定 基 礎。  

 

（ 三 ）援 建 單 位 需 要 重 視 校 方 的 需 求， 以 及 學 校 與 地 方 繼 往 開

來 的 歷 史 意 義  

      援 建 單 位 需 要 重 視 校 方 的 需 求， 保 留 學 校 原 有 的 特 色 、 社

區 的 文 化 型 態， 以 及 學 校 與 地 方 繼 往 開 來的 歷 史 意 義。 援 建 單

位 除 工 程 動 土 典 禮、 階 段 性 心 靈 活 動 與 募 款 落 成 活 動 外 ，不 宜

涉 入 學 校 太 深， 或 利 用 太 多 的 假 日 時 間 ，在 所 援 建 的 學 校辦 理

活 動 。或 者 於 假 日 活 動 中， 邀 集 所 有 接 受援 建 學 校 的 校 長 或 老

師 參 與該 援 建 單 位 的 活 動， 而 令 部 份 校 長 或 老 師 疲 於 奔 命。 援

建 單 位 與 學 校 之 間， 適 度 的 互 動 與 心 靈 或 體 能活 動 是 美 意。 若

是 過 於 熱 衷 在 自 己 援 建 的 學 校 辦 理 密 集 活 動 ，或 者 動 輒 需 要 校

長 應 邀 參 與 活 動 ， 不 但 會 成 為 學 校 的 負 擔， 也將 失 去 原 有 的 用

心 與 美意 。  

 

（ 四 ）學 校 必 須 堅 定 立 場， 提 出 看 法 、 意 見 與 需 求 ，並 對 支 助

者 要 有 飲 水 思 源 ，湧 泉 以 報 的 感 恩 情 懷  

      在 校 園 重 建 規 劃 的 初 期， 學 校 必 須 堅 定 自 己 的 立 場， 提 出

保 留 學 校 或 社 區 特 色 的 建 議 。 在 進 行 校 園 重 建 規 劃 的 同 時， 學

校 必 須 將 需 求 及 教 育 發 展 的 必 須 設 施 提 出 看 法 與 意 見， 以 供 援

建 單 位 與 建 築 師 參 考 。 在 過 程 中 ， 也 要 提 醒 學 校 教 職 員 工 生 要

盡 力 協 助 與 配 合 援 建 單 位 與 建 築 師 ， 並 且 告 知 學 校 成 員 對 待 援

建 單 位 與 建 築 師 要 有 飲 水 思 源， 湧 泉 以 報 的 感 恩 情 懷。  

 

二 、 對 學 校 的 建 議  

學 校 遭 遇 任 何 衝 擊 或 天 然 災 害， 無 論 學 校 大 小， 都 必 須 立 即

進 入 危 機 管 理 狀 態 ， 啟 動 危 機 處 理 小 組 ，進 行 任 務 分 工 。校 園 規

劃 亦 復 如 此 ，成 員 有 機 會 表 現 自 己，提 供 自 己 的 智 慧 與 經 驗 ， 參

與 學 校 的 事 務， 相 對 的 也 會 增 加 對 學 校 的 向 心 力 與 隸 屬 感， 學 校

的 團 隊 意 識 才 會 在 不 斷 的 融 入 中 產 生 與 凝 聚 。 茲 從 校 園 重 建 危 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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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理 系 統 及 運 作、校 園 重 建 規 劃 小 組 及 運 作、協 助 社 區 生 活 重 建 ，

以 達 資 源 共 享 的 理 想 、 將 鄉 內 的 新 興 事 業 融 入 學 生 的 職 業 試 探 或

技 藝 班 課 程 、校 園 規 劃 要 兼 顧 社 區 的 需 要 及 永 續 經 營 、 感 念 援 建

單 位 的 貢 獻 ，善 加 使 用 及 維 護 校 舍 建 築 等 面 向 提 供 學 校 建 議 ， 並

說 明 如 下 ：  

（一 ）建 立 危 機 管 理 的 機 制 ，啟 動 危 機 小 組  

學 校 遇 到 嚴 重 的 天 然 災 害 ， 可 能 遭 遇校 舍 毀 損， 或 學 生 傷

亡 ， 或 道 路 中 斷 ，音 訊 全 無 ， 或 根 本 無 法 前 往 學 校 。無 論 學 校

大 小 都必 須 先 建 立危 機 管 理 機 制 ，成 立 指 揮 中 心 及 設 置 行 政 運

作 中 心（ 亦 即 聯 合 辦 公 中 心 ），除 接 受 教 育 局 的 工 作 指 示 外，

要 立 即 啟 動 危 機 處 理 小 組， 進 行 任 務 分 工， 循 序 運 作 。並 定 期

召 開 危 機 小 組 會 議， 災 後 初 期 （ 搶 救 物 資、 清 查 成 員災 損 及 復

課 準 備） 每 天 開 會一 次 ， 後 期 （ 學 生 復 課 以 後、 校 園 重 整 或 重

建 ） 每週 至 少開 會 一 次 。危 機 處 理 小 組 的 成 員 包 括 ，總 務 處 、

教 務 處、 訓 導 處 、輔 導 室 、 會 計 室、 人 事 室 單 位 主 管 或 業 務 承

辦 人 ，其 負 責 的 緊 急 任 務包 括 ：  

 

1 .  總 務 處  

（ 1） 立即 向 教 育 局 國 教 課 通 報 災 情；  

（ 2） 規劃 及搶 救 可 用 物 資 ， 並 整 合 及 分 配 可 用 的 資 源 ；  

（ 3）家 長 會 幹 事 瞭 解 家 長 受 災 情 形，先 行 列 冊，安 排 校 長 慰

問 並 提 供 相 關 協 助 ；  

（ 4） 募 集 學 校 或 學 生 需 求 款 項 或 物 品 ；  

（ 5） 規 劃 與 準 備 復 課 事 宜 。  

（ 6）協 助 安 排 社 區 救 災 事 宜，如 災 民 安 置 或 震 災 物 資 存 放 。 

（ 7） 出 借 學 校 場 所 為 政 府 救 災 中 心。  

    （ 8） 整 理 總 務 處 各 項 檔 案 資 料。  

 

2 .  訓 導 處  

    （ 1） 立 即 連 絡 導 師， 先 慰 問 導 師 狀況 ， 瞭 解 老 師 的 需 求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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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2）請 導 師 利 用 各 種 方 法 了解 班 上 學 生 的 狀 況，有 災 損 或 傷

亡 學 生 立 即 通 報 訓 導 處 ， 由 訓 導 處 列 冊 適時 濟助 之 ；  

（ 3）除 對 有 災 損 或 傷 亡 的 老 師 予 以 慰 問 及 協 助 外，導 師 所 遺

查 訪 學 生 的 任務 則由 訓 導 處 同 仁 代 為 處 理 或 覓 該 班 任 課

老 師 協 助 辦 理 之 。  

（ 4） 搶 救 可 用 物 資， 以 及 訓 導 處 各 項 檔 案 資 料。  

 

3 .  教 務 處  

（ 1） 規 劃 復 課 及 補 課 因 應 措 施， 並 分 年 級 安 排 復 課；  

（ 2） 辦 理 學 生 轉 學 及 寄 讀 事 宜，並 將 名 單 會 知 訓 導 處 及 輔 導

室 以 為 追 蹤 輔 導 的 資 料 。  

   （ 3） 搶 救 可 用 物 資 ， 以 及 教 務 處 各 項 檔 案 資 料 。  

 

4 .  輔 導 室  

（ 1） 規 劃 及 安 排 心 理 輔 導 課 程；  

（ 2） 將 心 靈 輔 導 課 程 融 入 輔 導 活 動 課 程 之 中；  

（ 3） 進 行 團 體 輔 導 或 個 別 諮 商。  

   （ 4） 搶 救 可 用 物 資 ， 以 及 輔 導 室 各 項 檔 案 資 料 。  

 

5 .  人 事 室  

（ 1）瞭 解 學 校 教 職 員 工 家 中 災 損 或 人 員 傷 亡情 形，安 排 慰 問； 

（ 2） 依 教 育 局 指 示， 研 擬 學 校 成 員 出 勤 規 定；  

（ 3） 搶 救 可 用 物 資， 以 及 人 事 室 各 項 檔 案 資 料。  

 

6 .  會 計 室  

（ 1） 搶 救 可 用 物 資， 以 及 會 計 室 各 項 檔 案 資 料；  

   （ 2） 整 理會 計 報 表 ， 所 有 捐 贈 款 項 納 入 公 庫。  

     

危 機 處 理 小 組 中 各 處 室 另 有 任 務 編 組， 可 參 考本 研 究 第 二 章

9 2 1 震 災 後 危 機 管 理 任 務 分 工 一 覽 表 （ p . 3 5＆ p . 3 6）。 而「 校 園 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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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危 機 管 理 系 統 及 運 作 」 可 參 考 本 研 究 第 四 章 第 五 節 綜 合 討 論 圖

1 0（ p . 1 4 8） 所示， 提 供 參 考。 學 生 復 課 後， 學 校 的 一 切 事 務 也 慢

慢 步 入 正 軌 ，接 踵 而 至 的 就 是 校 園重建 規 劃 的 問 題 。  

 

（二）成 立校 園 重 建 規 劃 小 組，透 過 合 議 制 達 成 共 同 參 與 的 理 想  

      進 行 校 園 重 建 的 第 一 步 就 是 要 先 成 立 「 校 園 重 建 規 劃 小

組 」，由 學 校 首 長 擔 任 主 任 委 員，總 務 主 任 擔 任 執 行 秘 書。該 組

織 的 成 員 包 括 學 校 首 長、建 築 師、援 建 單 位，總 務 處、教 務 處 、

訓 導 處、 輔 導 室 、會 計 室、 人 事 室 各 單 位 主 管 及 教 師 代 表、 家

長 及 社 區 代 表、 政 府 行 政 代 表 、 專 家 學 者為 當 然 委 員共 同 參 與

學 校 的 校 園 規 劃 工 作 。 其 中 總 務 處 必 須 掌 握 建 築 師 設 計 藍 圖 的

時 間 ，以 及 工 程 進 行 的 進 度 、 施 工 的 品 質， 工 程 完 工 後 要 辦 理

工 程 驗 收 與 工 程 款 決 算 。進 行 規 劃 與 協 調 期 間， 校 方 有 融 入 教

育 理 念 及 需 求 的 理 想 ， 建 築 師 有 設 計 與 建 築 的 專 業 與 堅 持， 援

建 單 位有 自 己 的 看 法 與 做 法 ， 以 及 經 費 上 的 壓 力 ， 彼 此 之 間 常

有 拔 河 與 拉 鋸 的 現 象 ， 教 師 的 加 入 與 家 長 或 社 區 的 加 入 ， 有 時

候 只 是象 徵 與 見 證， 在 協 調 中 或 多 或 少 有 些 制 衡 的 作 用 ，但 是

也 有 一 些 適 得 其 反 的 情 況。 校 園 重 建 規 劃 小 組 及 運 作 可 參 考 本

研 究 第 四 章 第 五 節 綜 合 討 論 圖 1 1（ p . 15 0） 所示 ， 提 供 參 考。  

  

（三 ）以 學 校 為 中 心，協 助 社 區 生 活 重 建，以 達 資 源 共 享 的 理 想  

在 學 校 與 社 區 同 步 進 行 重 建 工 作 的 同 時 ，學 校 的 復 原 情 形

通 常 快 於 社 區， 學 校 除 了 用 心 投 入 學 生 課 業 輔 導 的 工 作 外， 其

實 也 可 以 扮 演 協 助 社 區 民 眾 生 活 重 建 的 角 色 。  

因此 ，學 校 可 以 結 合 鄉 內 生 活 重 建 協會 、 農 會 或 其 他 民 間

生 活 促 進 會 做（ 1）邀 集 專 家 學 者，講 述震 災 後 的 生 活 調 適；（ 2）

邀 請 在 產 業 方 面 學 有 專 精 人 士 以 長 期 課 程培 訓 民 眾 第 二 專 長 ；

（ 3）舉 辦電 腦 課 程 研 習，讓 民 眾 感 受 資 訊 科 技 對 現 在 與 未 來 產

業 或 社 會 的 影 響 ；（ 4） 其 他 社 區 需 要 學 校 配 合 的 事 項， 協 助 社

區 民 眾 儘 快 走 出 地 震 的 陰 影 ， 找 出 重 生 的 出 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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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四 ）將 鄉 內 的 新 興 事 業 融 入 學 生 的 職 業 試 探 或 技 藝 班 課 程  

      鄉 內 在 震 災 之 後 ， 積 極 發 展 有 機 蔬 菜 及 手 染 事 業 ， 學 校 二

年 級 職 業 試 探 的 課 程 就 可 以 去 參 觀 及 瞭 解 有 機 蔬 菜 及 手 染， 他

們 種 植 及 操 作 的 過 程 。 三 年 技 藝 班 的 課 程 可 以 先 行 接 洽 ， 安 排

相 關 的 學 習 課程 。學 生 的 學 習 、 生 活 能 與家 鄉 的 人 、 事 、物 結

合 ， 對 孩 子 來 說 ，或 許 另 有 一 番 學 習 的 樂 趣 與 成 就 感， 對 他 未

來 的 生 涯 發 展 有 正 向 的 影 響 。  

 

（ 五 ）校 園 規 劃 要兼 顧 社 區 的 需 要 及 永 續 經 營  

      校 園 規 劃 宜 擺 脫 個 人 意 識 與 喜 好 ， 而 以 學 校 永 續 發 展 為 考

量 的 重 點 。 學 校 校 園 不 僅 是 學 生 學 習 與 活 動 的 地 方 ，也 是 社 區

民 眾 休 閒 與 運 動 的 好 去 處。學 校 在 做 校 園 規 劃 的 時 候應 以 長 遠

的 眼 光， 評 估 學 校 未 來 的發 展 ， 來 考 量 學 校 的 校 園 規 劃 。 尤 其

是 地 方 上 既 有 的 ，而 且 是 有 歷 史 意 義 的， 如 4 0 0 公 尺 的 操 場 ，

非 必 要 或 有 急 切 性 的 需 求， 實 不 宜 重 新 整 建 ， 一 則 破 壞 了 既 有

的 完 整 性 ， 一 則 浪 費 國 家 資 源。 若 只 是 為 了 規 劃 童 軍 營 地， 在

使 用 效 率 上 需 要 做 較 深 入 的 評 估。 況 且 童軍 一 樣 可 以 利 用 4 0 0

公 尺 的 操 場 來 舉 辦 露 營 活 動 ， 只 要 把 炊 事 設 施 重 新 架 設 ，安 置

衛 浴 設 備 ， 加 強 周 邊 的 各 項 需 求 ， 活 動 就 可 以辦 得 有 聲 有 色 。  

 

（ 六 ）感 念 援 建 單 位 的 貢 獻 ， 善 加 使 用 及 維 護 校 舍 建 築  

      學 校 成 員 對 於 援 建 單 位 的 苦 心 與 用 心 要 有 明 確 的 體 念 與

感 恩，即 便 是 校 舍 的 配 置 或 某 些 規 劃 與 期 望 有 些 許 出 入，可 能

設 備 限 於 經 費 而 有 不 足 ， 都 不 能 減 低 對 援 建 單 位 的 感 激 之 意 ，

並 能 與 學 生 善 加 使 用 及 共 同 維 護。尤 其 要 詳 細明 白 的 告 知每 一

位 使 用 者 校 舍 重 建 的 過 程，讓 他 們 都 能 體 會 援 建 單 位 的 苦 心 與

用 心 。並 列 諸 校 史 之 中， 以 為 學 校 傳 校 史 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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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對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  
 

一 、 研 究 對 象  

（ 一 ）本 研 究僅 以 一 所 學校 的 校 長 與 老 師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並 未 訪

談 其 他 學 校 的 老 師， 在 研 究 結 果 的 解 釋 上 沒 有 比 較 的 對 象， 僅

能 以 一 所 學 校 的 現 象 呈 現 出 來 。未 來 研 究 者 可 以 多 所 學 校 為 研

究 對 象。  

 

 （ 二 ）本 研 究 著 重 在 對 校 長 及 教 師 做 訪 談 來 瞭 解及 勾 劃 出 震 災 後

到 重 建 完 成 整 個 過 程 中 ，學 校 成 員 的 感 受、 經 驗 與 參 與 ， 訪 談

的 對 象 未 包 括 職 員、 工 友 及 學 生， 在 未 來 的 研 究 上 是 另 一 個 值

得 研 究的 對 象 。  

 

 （ 三）本 研 究 發 現 教 師 幾 乎 沒 有 參 與 校 園 規 劃，有 部 分 老 師 對 學

校 事 務 漠 不 關 心 ，本 研 究 並 未 納 入 探 討，在 未 來 的 研 究 上 ， 是

另 一 個 值 得 研 究 的 對 象 。  

 

二 、 研 究 內 容  

    本 研 究 內 容 偏 重 在 學 校 經 歷 9 2 1 地 震 後 到 重 建 完 成 的 危 機 管

理的 因應 與 態 度 ， 以 及 成 員 的感 受 、經 驗 與 參 與等， 對 於 校 長 的

領 導 方 式 、 組 織 型 態 、 學 校 氣 氛 與 組 織 文 化 等 方 面 的 探 討 著 墨 甚

少， 無 法 提 供 更 深 層 的 研 究 參考 。 在 未 來 的 研 究 上 ， 可 嘗 試 從 校

長 的 領 導 方 式、學 校 氣 氛、組 織 結 構 與 文 化 作 深 入 的 研 究 與 分 析 ，

並 切 入 教 師 心 理 層 面 的 滿 意 度， 以 及 校 園 重 建 的 規 劃 流 程， 擴 展

研究 的 向 度 與 深 度，使 研 究 內 容 更 為 完 善。此 外，學 校 和 建 築 師 、

援 建 單 位 之 間 的 協 商 與 合 作 模 式 ， 工 程 施 工 進 行 中 ， 建 築 師、 援

建 單 位 和 廠 商 之 間 的 協 商 與 合 作 模 式， 都 是 值 得 探 討 的 議 題 。  

 

三 、 研 究 方 法  

（ 一）本 研 究 以 訪 談 法 為 研 究 方 法，若 時 間、人 力、經 費 充 裕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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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該 輔 以 問 卷 調 查、 焦 點 團 體 訪 談 及 研 究 訪 問 等 方 式， 可 擴 展

訪 談 的 層 面 與 深 度。  

 

（ 二 ）本 研 究 在 訪 談 校 長 及 教 師 時 ， 每 當 研 究 者 說 明 來 意及 概

略 要 詢 問 的 問 題 後， 受 訪 者 即 將 學 校 在 災 後 因 應 過 程、 個 人 的

感 受 、表 現 及 經 驗， 平 鋪 直 敘 ，如 行 雲 流 水 般 直 瀉 而 下 ， 研 究

者 僅 需 作 引 導 及 對 焦 的 控 制 。 因 此， 研 究 者 在 訪 談 進 行 中， 要

以 結 構 式 訪 談 或 非 結 構 式 訪 談 較 能 迅 速 取 得 資 料， 也 是 值 得 探

究 的 問 題 。  

 

（ 三 ）在 訪 談 方 面， 本 研 究 僅 以 校 長 及 四 位 老 師 為 訪 談 對 象 ，

無 法 普 遍 瞭 解 大 多 數 老 師 的 真 實 感 受 或 特 殊 經 驗 與 影 響， 未 來

訪 談 時， 除 採 用 個 別 訪 談 外 ， 可 採 用 焦 點 團 體 的 訪 談 方 式， 使

研 究 的 內 容 更 為 紮 實 。  

 

 

 

 


